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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115 年 1 月 30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發社字第 1151300123 號函訂定 

壹、依據 

本實施計畫依據行政院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訂定。 

貳、評獎目的 

獎勵各機關（構）扣合施政主軸，強化機關服務作為與政府施政連結性，

鼓勵機關以人為本，提出善用數位科技、跨機關合作、公私協力且具多元包

容性之創新服務，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永續發展，進而擴散優質服務效益，

使人民有感，樹立標竿學習楷模。 

參、評獎對象及項別 

一、 評獎對象 

（一） 中央機關：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構）、國營事業機構。 

（二） 地方政府：直轄市、縣（市）暨所屬各級機關（構）、公營事業

機構、鄉（鎮、市、區）公所。 

二、 評獎項別 

    各機關（構）依評獎目的聚焦服務內涵提報參獎，自行就下列項

別擇一參獎，各項別分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2組進行評獎。 

項別 服務內涵 

數位加值 

鼓勵各機關（構）運用數位創新策略及措施，強化

政府數位公共服務，有效增進產業、經濟發展及就

業機會，促進資源有效利用。 

1. 連結政府及民間巨量資料，建立以資料驅動的

行政決策，解決社會關切問題。 

2. 運用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等數位科技，

創新數位公共服務模式。 

3. 透過跨機關合作、公私協力或法規調適，運用

科技創新、數位轉型、淨零轉型及開放政府等

策略，提供符合各界需求的便捷服務。 

社會共融 

鼓勵各機關（構）關注服務對象社會經濟背景多樣

化，解決年齡、性別、族群、世代、社會階層及區

域等因素所造成之服務機會落差不均等現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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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社會包容及社會環境資源衡平使用。 

1. 因應服務區域之特性與需求，得運用人工智慧

等數位科技，提供創新性、在地化及客製化關

懷服務。 

2. 透過跨機關合作、公私協力或法規調適，創新服

務模式，落實社會、環境及生態共融。 

肆、評獎作業程序 

一、 推薦參獎 

（一） 推薦方式 

  由中央與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綜合考量轄屬不同業務領域之創新服

務，並鼓勵基層、較小規模機關（構）推薦參獎，展現施政多元面向

及服務亮點。推薦名額以5個為限，符合預算員額（含約聘僱及臨時人

員）30人以下者，得外加推薦名額至多3個。 

（二） 報名方式 

  主管機關應於115年5月4日（星期一）至5月14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至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ndc.gov.tw）完成線上報名及傳送參獎申請書電子檔（內容

及體例如附件1），同時函送推薦參獎機關（構）名單（如附件2）至

國發會，逾期不受理，亦不接受補推薦或資料補件。 

二、 評審步驟 

（一） 組成評審小組 

由國發會依評獎項別分別聘請產、學、研界之代表組成。 

（二） 評審階段 

1. 第1階段 

評審委員就參獎機關（構）提出之參獎申請書內容審查，提出

入圍建議名單。 

2. 第2階段 

評審委員依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分組實地訪視，配合國發會排

定日期，實地訪視入圍機關（構）服務現場。 

3. 評審委員召開評審會議，分就「數位加值」及「社會共融」2項

別，提出得獎建議名單，其中： 

(1) 參獎內容應用人工智慧具高度創新性，且能支援決策，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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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人力負擔或提升效益，且具可驗證之顯著成果者頒予

「人工智慧應用特別獎」2個，必要時得從缺。 

(2) 屬公私協力共同推動政府服務創新，其主要合作民間團體或

企業具實質貢獻，得併予獎勵，「數位加值」項1個、「社

會共融」項2個，必要時得從缺。 

(3) 預算員額30人以下之較小組織規模機關（構），以及鄉鎮市

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及地政事務所，不分評獎項別

予以保障得獎名額2個。 

4. 前開評審方式，得由國發會適時衡酌調整。 

伍、評審標準 

項 目 內   容 配分 

創新性 服務策略或措施有別於現行作法。 30 

效益及影響 

1. 服務策略或措施對服務對象產生正面影響，

或解決公眾關注的重大問題，如高齡化、少子

女化、環境及生態共融等。 

2. 提供性別友善、族群共融、人權保障、賦能職

工（提升工作效能、減輕負擔）及跨機關（構）

整合等服務具有成效。 

40 

可持續性 
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持續性，且達成預期成

果。 
15 

擴散應用 
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學習、推廣或應用價值

且受益範圍擴大。 
15 

合 計 100 

陸、作業時程 

作業項目 時程 

推薦參獎 115年5月4日至5月14日 

評審階段 115年5月下旬至9月上旬 

公布得獎機關 115年10月中旬 

辦理頒獎典禮 115年11月中旬 

※ 以上作業時程得視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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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獎勵方式 

一、 依「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規定，得獎機關（構）由行政院頒發「政府

服務獎」獎座及團體獎金；另依本計畫規定併予獎勵之主要合作民

間團體或企業，由國發會簽報行政院併同頒發獎座，以資鼓勵。 

二、 得獎機關（構）推動政府服務業務主管及主要承辦人員，得由各機

關（構）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記大功1次；其他有功人員、

主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及協辦機關（構）相關人員，由各機

關（構）依相關規定辦理敘獎。未得獎機關（構），對於辛勞得力人

員，得依相關規定辦理敘獎。 

捌、其他 

一、 「政府服務獎」得獎機關（構）應扮演標竿導師角色，積極參與各機

關（構）之經驗交流分享，並協助推廣及輔導其他機關（構）複製或

導入其得獎之創新服務模式，以發揮優質服務之擴散效應。 

二、 「政府服務獎」得獎機關（構）應配合參與國發會辦理之成果發表與

有關宣導活動，相關活動俟頒獎典禮後擇期辦理。 

三、 參獎資料須遵守著作財產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規定，所提報成果

數據，應為真實，參獎申請書由參獎機關（構）人員自行撰寫，不可

委外辦理。 

四、 前開參獎機關（構）提供之參獎資料（包括參獎申請書、簡報、照片

及影片等）無償授權國發會，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以不限區域、時

間、次數及非營利之方式，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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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參獎申請書內容及體例 

 

 

 

第 9 屆「政府服務獎」 

參獎申請書 

 
 
 
 
 
 
       參獎項別：     

 
 
 
 
 
 
 
 

機關（構）名稱 
（以機關(構)全銜為準）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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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機 關 ( 構 ) 名 稱  首長  職 稱  

機 關 ( 構 ) 地 址  

機 關 ( 構 ) 員 額 共計：   人（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  

機 關 ( 構 ) 預 算                     千元 

參 獎 名 稱 

(必填) 

（請填寫參獎主要亮點服務措施名稱） 

團 隊 成 員 

(必填) 

（機關(構)名稱，以及協力合作之主要民間團體或企業

名稱）-（成員姓名及職稱） 

共計：   人 

投 入 經 費 

(必填) 

                     千元 

（請簡要說明經費(含共同推動公私協力)來源及使用情

形） 

與行政院重要政策

或主要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關聯 

(如無免填) 

 

人工智慧應用情形 

（如無免填） 

 

（參獎內容若涉及人工智慧應用推動服務創新，請簡要

說明人工智慧之應用情形，包括應用項目、使用技術或

工具、導入方式，以及其對決策支援、作業流程或服務

效能之實質貢獻） 

 

 

公私協力合作情形 

(如無免填) 

（參獎內容若屬公私協力推動服務創新，請簡要說明主

要合作之民間團體或企業相關資訊，包括名稱、投入資

源、合作內容，以及其實質貢獻度） 

 

 

執 行 起 迄 日 期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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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獎團隊架構圖 

 

 

 

 

 

 

 

 

 

一、 參獎資料須遵守著作財產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法

令規定之情事，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所提報成果數據，應為真實，

參獎申請書由參獎機關（構）人員自行撰寫，不可委外辦理。若評獎

過程發現參獎機關違反上開情事並經查證屬實，國發會有權取消其參

獎資格；若於獲獎後發現，得撤銷其獲獎資格，並由主管機關於撤銷

後追繳獎金及獎座，所有法律責任由參獎機關（構）自負，不得異議。 

二、 參獎資料（包括參獎申請書、簡報、照片及影片等）無償授權國發會，

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以不限區域、時間、次數及非營利之方式，作

為廣宣表揚用途。 

三、 參獎機關（構）於獲獎後應受主管機關督導維持服務品質；若獲獎3年

內服務形象有重大缺失，國發會得要求其改善；如限期未改善，得撤

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獎座。 

 

 

機關(構)首長：               (請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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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機關簡介 

〔簡要介紹參獎機關（構）業務項目及概況、所轄地區或服務對象特色。〕 

貳、服務內容 

   〔簡要、清楚說明各服務特色、策略或措施，及其經費規模與使用情形。 

1.透過跨機關合作提供服務者，於參獎時應清楚揭露合作範圍及主責

機關，以利評審掌握專案一致性，並應避免與合作機關跨屆重複參

獎。 

2.參獎內容若有應用人工智慧(AI)，請說明 AI 用於哪些作業環節，創

新內涵及支援決策或減輕負擔情形。 

3.參獎內容若屬公私協力推動服務創新，請說明主要合作之民間團體

或企業相關資訊，包括名稱、投入資源、合作內容，以及其實質貢

獻度，解決公眾關注的重大問題。 

4.若服務模式係複製或導入歷屆得獎機關（構）創新服務，請載明標

竿學習機關（構）及其核心做法；並重點表述如何在既有基礎上，

針對在地需求、科技應用（如導入更新之 AI 技術）等進行青出於

藍之創新優化。〕 

參、推動成效 

   〔重點說明服務的「具體效益」與「可驗證成果」，須清楚呈現問題改善

幅度、受益範圍擴大及相關作為持續性。 

1.若涉及高齡化、少子女化、環境及生態共融等議題，請提出目標族

群服務涵蓋率、改善幅度（或其他可驗證指標），並呈現改善前後差

異（量化或質化均可）。 

2.有關透過跨機關合作、公私協力或標竿學習優化服務者，請就其帶

來的具體成果效益提出佐證（例如受益範圍擴大、改善幅度等）。 

3.若有AI應用與賦能職工，AI應用請說明其支援決策或作業之效益；

賦能職工措施請說明其提升同仁工作效能之作法；兩者均請以「減

輕負擔」為可驗證成效，並以推動前後差異或佐證資料呈現（如工

時/重複作業減少、錯誤率降低、處理時間縮短或服務量能提升等）。 

4.如相關作為具持續性，請以最近 2～3 年間推動之創新服務策略或

措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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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擴散應用應以「實際採行的具體成效」與「受益範圍擴大的程度」

之量化數據或質化資料佐證，及衡量人民有感的程度。〕 

肆、未來努力方向 

   〔說明未來推動及精進方向。〕 

伍、附件 

〔檢附佐證資料，如相關照片、調查或統計資料等，並以精簡方式呈現。〕 

 

＊參獎申請書體例如下： 

1. 以A4雙面、直式、橫書繕打。 

2. 申請書字體規格： 

（1） 標題為16號字標楷體；內文為14號字標楷體；行距為固定行高20

點。 

（2） 數字標號：依序為壹、一、（一）、1、（1），其餘標號自訂。 

3. 申請書（含附件，不含封面、封底及目次頁）不得超過20頁，相關編製

情形將納入評分考量。本文中可附上重要之圖、表、照片或影片（提供

連結網址）輔助說明。 

4. 電子檔格式：申請書應整併為單一PDF檔案，檔案大小不超過3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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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9屆「政府服務獎」推薦參獎機關（構）名單 

主管機關名稱： 
 

參獎項別 
推薦參獎機關（構） 
(請填寫機關(構)全銜) 

數位加值 

參獎機關(構)： 

參獎名稱： 

參獎機關(構)：  

參獎名稱：  

社會共融 

參獎機關(構)： 

參獎名稱： 

參獎機關(構)：  

參獎名稱： 

合        計 

 

備註：請依實際提報情形調整參獎項別及推薦參獎機關(構)欄位，如屬較小

組織規模機關（構）符合預算員額（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30人以下

者，請予以標註。 


